
整顿与自律共存 巩固和创新齐飞

“中证2011年产权市场十大事件”

出炉

2011年，产权市场历经波澜跌宕。

以从事类证券化、类期货交易的产

权机构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火爆的交

易在推动产权市场扩容的同时，也给投

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临近年底，国务

院发文整顿，斧正产权市场今后的发展

方向。

2011年，产权市场不断自我完善。

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

的成立为行业自律提供平台。作为中国

资本市场的一部分，产权市场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司

法拍卖、文化产权、公共资源、碳交易等

业务的逐步进场，夯实产权市场的发展

基础。巩固与创新依然是产权市场发展

的主题词。

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中国证券报

梳理2011年产权市场的历程，概括与遴

选出十大事件；以此记录产权市场不平

凡的一年，并与产权界共享成长中的点

点滴滴。

国务院整顿产权交易机构

关键词：清理整顿

针对文化艺术品交易、股权交易、大宗商品、贵金属交易等领域内的一些

问题，国务院于2011年11月出台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

险的决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

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

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

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

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对于此次整顿，产权市场人士表示，清理整顿对产权市场是个机遇，利好

产权市场，能促进其更加健康地发展。

北交所董事长熊焰表示，客观来看，这次清理整顿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实际上是中国交易所业态承担更重大职责、更大规模发展之前的整顿，是为

更好地发展中国的交易所市场而进行的一次“刮骨疗伤”。

如同前些年国家清理整顿小煤窑进而带来了今天煤炭业的大繁荣、大发

展，今天对那些不合格交易所的清理整顿，也是为了让整个交易所市场能更

大规模、更高质量地发展，使其真正承担起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只有将

不合格的改正过来，才能促进业态更规范，更稳定向前发展。

国务院此次清理整顿，让产权交易所更加明确自身的业务创新底线。 股

权拆细交易的不能碰、连续交易的不能碰、面向公众投资人的不能碰、集中竞

价与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的不能碰—————这将成为今后中国产权交易所

发展的四条“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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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招投标中心交易额将迈进千亿

“合肥模式”隐忧渐显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招投标“合肥模式”效益凸

显，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合肥招投

标中心获悉， 今年截至

11

月

15

日， 中心的交易额已经突破

800

亿元，预计今年交易额有望突破

1000

亿。

业内人士表示，招投标“合肥

模式”之所以引起全国的关注，一

是由于它是最早“吃螃蟹”的；二

是政策执行得彻底。但同时，这种

模式也存在隐忧。 它过分地依赖

政策红利，市场化程度不高。而随

着这种模式被其他地方复制，其

优势将逐渐削弱。 “合肥模式”要

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必须不断

拓展市场，创新业务。

“合肥模式”成样板

招投标“合肥模式”浓缩成

16

个字就是：集中进场、统一监

管、委托执法、管办分离。

2010

年

以来， 中纪委监察部

3

次率中央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到

合肥召开招投标工作现场会，并

向全国推行推广 “合肥模式”。

2010

年至今， 来自外省市的近

800

批次人员来合肥考察学习

“合肥模式”， 黑龙江鹤岗市、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还派专人驻点

全程跟踪学习。

这种模式的领先得益于合

肥市政府的魄力和相关政策的

力度。

2006

年初，合肥市委、市政

府顺应大建设、大发展、大环境

的需求，从促进合肥市跨越式发

展，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

和机制性障碍，提高政府行政效

能，从构筑合肥市源头治理前沿

阵地和保护干部屏障的战略高

度，审时度势，大刀阔斧地实行

招投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为使“合肥模式”的招投标

体制改革顺利实施，

2006

年合肥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

合肥招标投标统一市场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管理工作

的意见》， 确立 “一委一办一中

心” 合肥模式的招投标组织架

构，建立集建设工程、政府采购、

产权交易、土地出让等多方面交

易功能于一体的统一招投标平

台，推进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市场

化运作。

2011

年

3

月“合肥市招标

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更

名为“合肥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

局”， 为主管合肥市招标投标工

作的市政府直属部门， 确立了

“一委一局一中心” 新的工作管

理模式。

“过去，合肥市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国土资源、国有资产

处置等工作由多个部门各自负

责，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 这种分散交易、同体监督的

模式，容易造成监管缺失，腐败

现象时有发生。 ”合肥市招投标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兴和坦言。

由于触及到一些部门利益，

压缩了其 “暗箱操作”、“权力寻

租”的空间，改革之初面临巨大

压力。 张兴和表示，“一局一中

心”的建立，整合优化了各种资

源要素，使原先招投标朦胧的面

纱完全撩起， 不再一家说了算。

权力主体间的相互制衡，既避免

了管办不分的情况，又确保了各

项公共资源交易的阳光操作，权

钱交易没有了市场。

“合肥模式” 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集中委托执法。 将合肥市原

隶属建设、财政、工商等

7

个不同

部门涉及招投标业务的

114

项执

法权集中委托合肥市招管办统

一实施，将七顶大盖帽合并为一

顶大盖帽，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全

市招投标集中委托执法。 安徽省

法制办在国家行政执法资格门

类目录中专门增设了“招投标综

合执法”门类，通过培训和执法

资格考试， 为招管局

8

位工作人

员颁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

执法证》， 使招管局实现了招投

标专业执法，解决行政监督缺位

错位的问题，强化招投标市场的

法律地位，增强招投标工作的执

法权威，摆脱了因体制和行政隶

属关系等因素对招投标公正性

的影响。

合肥在公共资源交易处置

中的探索为后来中纪委大力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提

供了一个完美的样本。 据统计，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

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730

个， 其中省级市场

8

个，市

（地）级市场

159

个，县级市场

563

个。 而这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

部分是

2011

年开始建立，其无论

在体制上还是在交易品种方面，

都是借鉴了“合肥模式”。

示范效益明显

由于合肥市招投标制度改革

在全国是首创， 没有更多的模式

和范例可直接照搬。 为促进统一

平台的有效融合，成立以来，合肥

市招管局力求通过制度建设促进

招投标科学、规范，从交易市场管

理、 交易监督管理和平台内部管

理等三个层面去建立和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

2006

年以来，共建立规

章制度

80

余项。 这些都为后来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全国的推进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合肥又迈进了创新、

领先和坚实的一步———为公共

资源交易立法。

10

月

30

日下午，

合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36

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 《合

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

（草案）》。

“目前， 全国已建立县级以

上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

场

730

个。 但是，各地在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的立法仍然比较落后，

尚未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体

系。 ”张兴和表示。

据悉，合肥市招投标工作成

效显著。 截至今年

1-9

月份，合肥

招投标中心共完成建设工程、政

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拍卖四

大领域招投标项目

2997

个，预算

金额

733.09

亿元 ， 中标金额

625.46

亿元。 截至今年

9

月底，合

肥招投标中心累计共完成项目

18413

个， 交易金额

2819.09

亿

元，， 交易量位居中部六省省会

城市前列。

为公共资源交易立法，不但

是对合肥市招投标体制改革

5

年

来的经验总结和成果体现，更是

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制度体系

和规范体系建设上迈出了创新、

领先和坚实的一步，进一步奠定

招投标“合肥模式”在全国优势

地位。

“势必推进合肥招投标向涉

及更多领域的公共资源交易转

变，提升‘合肥模式’的示范影响

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 ”张兴和说道。

9

月

24

日， 合肥至福州铁路

安徽段站前及相关工程第五批、

第六批次甲控物资采购在合肥

招标投标中心巢湖分中心顺利

完成了招投标交易，总成交金额

2.24

亿元， 节约资金

0.5

亿元，资

金节约率

18.2%

。 这是全国铁路

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机制改革

后首次进场交易的项目。 “铁老

大” 项目首次在地方招投标，是

招投标“合肥模式”的辐射效应

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扩散和延伸

的一个缩影。

随着招投标 “合肥模式”的

辐射效应和品牌影响力的不断

扩散和延伸，进场交易量逐年递

增，交易范围不断拓宽，合肥招

投标“阳光平台”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外地市以及中直、省直项目

慕名而来，进场交易。 从

2010

年

至今，合肥招投标中心承办外地

进场交易项目

427

个， 交易额

128.37

亿元。

此外，合肥招投标中心还积

极推进文化、版权、环境能源、农

村产权、广告经营权、动漫产业

等新兴业务开展，同时，进一步

加强专业市场的业务拓展。

2012

年

5

月， 合肥招标投标中心被正

式确定为全省法院涉诉资产（非

国有）进场交易平台，即将建成

覆盖全省法院的拍卖公告发布、

网上报名、网上竞价等全流程网

上业务系统，为各级法院提供便

捷、高效的涉诉资产处置平台。

“今年以来我们交易额已经

突破了

800

亿元， 预计年底突破

1000

亿元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

合肥招投标中心副主任黄洋洋

对记者信心十足表示。

“合肥模式”隐忧渐显

自

2003

年国务院国资委联

合国家财政部颁布了《企业国有

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3

号

令）， 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

整套比较完整的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审核、挂牌、定价、鉴证制

度， 促进了产权市场的空前繁

荣。 产权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

大， 产权市场运行质量全面提

升。

3

号令颁布实施后的

5

年里，

我国产权交易总量相当于之前

15

年交易总量的近

10

倍。

然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

渐步入尾声，国有产权转让项目

不断萎缩，很多产权交易所面临

二次创业的问题。 这其中，那些

固守原有业务，市场化程度不高

的产权交易所开始面临生存危

机， 并逐渐被其他机构所吞并。

而那些能够不断拓展创新业务，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权交易所

则是名利双收，不仅交易额大幅

提高， 而且社会影响力日益提

升。 如，目前四大产权交易所的

交易额占全国产权市场的

80%

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招投标“合

肥模式” 之所以引起全国的关

注， 一是由于它是最早吃螃蟹

的。 在其他省市正在筹备建立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时候，合肥已

经进行了

4

、

5

年了， 形成一套比

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二是政策执行得彻底。 通过一系

列强制性政策出台实施，形成了

公共资源处置的“合肥模式”。 但

同时，这种模式也存在隐忧。 它

过分的依赖政策红利，市场化程

度不高。 而且随着这种模式被其

他地方复制， 其优势将逐渐削

弱。 “合肥模式”要想继续保持领

先地位， 必须不断拓展市场，创

新业务。

而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发

现，合肥招投标中心无论是领导

层，还是中层干部都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 甚至他们都认为，如果

只是固守目前的业务，不去拓展

创新业务，要不了几年，“合肥模

式”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张兴和告诉记者，目前合肥

招投标中心最大的问题是创新

意识薄弱，市场化意识不强。 “合

肥招投标中心本身就是改革的

产物，如果不与时俱进，仅靠抱

着政策大腿，很快就会被改革掉

的。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的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是站在合肥的肩膀

上开始运作的， 他们起点高，包

袱小。 如果我们不继续拓展业

务，创新体制，很快就会被超越

的。 ”张兴和担忧道。

对于未来的规划，张兴和表

示，将全力以赴进行合肥要素大

市场建设，利用合肥省会中心城

市的有利资源，逐步整合省及合

肥、芜湖、蚌埠市要素交易载体，

实时连接上海、天津等地产权交

易市场， 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带

动全省、辐射泛长三角、全国领

先的区域性要素市场集聚平台，

将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的要素市

场通过整合纳入平台， 统一监

管，增强区域综合能力，建设成

区域一流、全国领先、世界知名

的要素市场， 争取到

2015

年，合

肥市各类公共资源进场交易总

额达到

1500

亿元。

临近年底卖房解忧

南京医药打响“瘦身”增利战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临近年底， 上市公司各显

神通扮靓业绩， 以实现保壳或

避免被

ST

的目的。其中，业绩堪

忧的南京医药颇受市场关注，

公司近日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

同时挂出三处房产的挂牌转让

公告， 总挂牌价格达到

2.55

亿

元人民币。

“瘦身” 增利屡试不爽

财务数据显示， 南京医药

最近三年净利润状况喜忧不

一， 公司

2010

年实现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37.36

万元，

2011

年亏损

1.83

亿元，截至

2012

年三季报， 公司实现净利润

101.55

万元。 但若是扣除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可以发现， 公司

截至目前连续三年净利润均是

大幅亏损。

业绩压力之下， 南京医药

对资产变现的方法情有独钟，

并屡试不爽。

2010

年

12

月，其子

公司南京医药盐都有限公司位

于盐都新区娱乐村的自有房产

实施拆迁， 公司获补偿费用

1.14

亿元；

2011

年

12

月，公司以

2.88

亿元的价格， 向南京医药

国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转让包

括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六

家控股子公司的股权。 非经常

性损益带来的净利润增加，扮

靓了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

而通过本次出售房产，南

京医药表示，将有利于提升公

司资产整体运营效率，若交易

完成将产生约

1.6

亿元收益，有

利于公司集中资金做强主业。

挂牌公告显示，南京医药中山

东路

486

号医药大厦，建筑总面

积

13745.6

㎡ ， 土 地 总 面 积

1808.3

㎡，土地用途涉及住宿、

餐饮、 商务金融等； 中华路

122

—

124

号房产， 建筑总面积

1502.31

㎡， 土地总面积

361.7

㎡，土地用途为商业，；黄埔路

2

号黄埔大厦

5

楼房产，建筑总

面积

976.03

㎡ ， 土地面积为

126.2

㎡。

报表压力刺激产权交易

事实上， 南京医药对房产

的转让体现了上市公司临近年

关扮靓报表的压力， 此类动作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本市场

的产权交易。

数据显示，

2012

年三季度

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现

象增多。 早在

9

月中旬，

ST

迈亚

便审议决定出售包括梳棉机、

加湿器和办公设备等在内的部

分固定资产， 以及出售包括棉

花、辅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在内

的部分存货， 拟转让金额为

408.77

万元。

而

*ST

新农、 华智控股、泰

豪科技等也纷纷决定出售部分

资产。

*ST

新农拟以

8649.69

万

元的价格， 向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一师出售阿拉尔农场和幸

福农场两处资产； 华智控股董

事会决定将持有的洪雅美联曼

地亚红豆种植有限公司

80%

股

权及全部债权打包， 在浙江产

权交易所挂牌出让； 泰豪科技

则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北京

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6%

股

权转让给泰豪集团。

业内人士表示， 虽然出售

各方对资产出售原因表述不

一， 但扮靓报表始终是最大的

推动力量。 如华智控股拟出售

的洪雅美联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净利润为

-82.27

万元，泰豪科

技拟出售的北京泰豪

2012

年

1-

6

月实现净利润为

-650.81

万元。

中国中铁6.38亿元转让旗下孙公司

□

本报记者 孟斯硕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了解到， 中铁电

气化局欲以

6.38

亿元的价格挂

牌转让所持的南京中铁电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中

铁电气化局为中国中铁旗下全

资子公司。

据挂牌公告，中铁电气化

局与中铁电气化局第一工程

公司为南京中铁电化的股东，

两者分别持有南京中铁电化

98%

与

2%

的股份，第一工程公

司为中铁电气化局的下属子

公司。 此次转让完成后，两家

公司均不再持有南京中铁电

化公司股权。

根据中铁电气化局网站

披露，目前，南京中铁电化具

有“南京地铁一号线南延线工

程

ppp

项目”的建设施工权。 南

京地铁一号线南延线

PPP

项目

是中铁电化局继

BT

、

BOT

、系

统集成、施工总承包等模式全

面进入地铁市场后，首次中标

PPP

项目。

南京中铁电化财务数据显

示，截至

2011

年底，南京中铁电

化总资产

17.35

亿元， 净资产

6.38

亿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6.34

亿元。 截至今年

6

月底，公司总

资产

17.69

亿元， 净资产账面价

值则未发生变化。 但转让公告

并未披露其盈利情况。

根据公告， 转让方要求意

向受让方须为实际从事地铁运

营管理

5

年以上的内资企业，同

时其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30

亿

元，

2011

年资产总额不低于

300

亿元。

这两项财务指标对一家以

地铁运营为主业的企业来说，

属于较高的门槛。 以沪深两市

唯一的地铁运营类上市公司申

通地铁为例， 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公司总资产仅为

17.84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公告指

出，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用。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南京中铁电

化的银行贷款为

9.52

亿元，转

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成功受让该项目后确保南京

中铁电化继续履行上述债务

偿还义务，除上述银行债务外

的所有债权、债务将按照“南

京地铁一号线南延线工程

ppp

项目合同文件及补充合同文

件”约定执行。

中国黄金集团转让

兴源矿业31%股权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信息显

示， 中国黄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

持有的云南省马关县兴源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31%

股权日前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

2256.8

万元。 中国黄

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原持有兴源

矿业

51%

股权， 此次转让完成后

仍持有标的企业

20%

股权。

项目信息显示，兴源矿业成

立于

2004

年

11

月

19

日，注册资本

208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锌矿、

锡矿开采和销售等。 兴源矿业

2011

年和今年前

7

月均为实现营

业收入，去年净利润亏损

97.33

万

元，今年前

7

月亏损

95.51

万元。以

2012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兴源矿业资产总计账面值为

4243.31

万元， 评估值为

6671.77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1441.54

万

元，评估值为

3870

万元。

为保证标的企业的持续稳

定发展，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

诺：意向受让方正式成为标的企

业股东后，应同意兴源矿业继续

执行

2012

年

9

月

4

日与云南国腾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承包合同

书》； 督促兴源矿业保证选厂技

改及共生锡回收利用工程项目、

矿上地下开采技术项目国家资

金投入到位，验收达标。 此外，意

向受让方须代标的企业偿还应

付转让方的

975

万元债务， 并承

诺如转让方

2

年内转让所持标的

企业剩余的

20%

股权时，意向受

让方同意以不低于

1456

万元的

价格收购该等股权。

转让方还强调，意向受让方

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

力和商业信用。 本项目不接受联

合受让，也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

方式举牌。

信谊万象药业15%股权挂牌转让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以

3451.20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上

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万股、占总股本

15%

的股权

挂牌出让。

信谊万象成立于

1999

年

1

月，属国有参股企业，主营药品

生产等业务。 目前，上海信谊药

厂有限公司持有其

51.53%

股权，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高新投资和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分别以

15%

和

13%

的持股比例位居公司

第二第三大股东， 此外有

7

名医

院法人或药企法人股东持有剩

余股份。

信谊万象盈利能力尚可，公

司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0

亿

元， 实现净利润

1514.81

万元；截

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实现净

利润

1158.9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29

亿元， 公司评估净资产为

2.30

亿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为

3451.20

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信

谊万象现拥有两个药品生产制造

基地、 一个市级药物制剂技术开

发中心。 公司主要生产以心血管

为主的软胶丸、硬胶囊、片剂和颗

粒剂等剂型，共有药品批文

180

多

个，产品涵盖心血管系统类、抗感

染类、消化系统类、解热镇痛类、

神经系统类、钙制剂、皮肤科类、

维生素系统类等治疗领域。 产品

销售网络覆盖国内所有省市，泰

尔丝生产批文和泰尔丝商号

2000

年在南非实现注册并实现销往东

南亚及南非等国际市场。

此外， 公司的赖诺普利片、

金刚烷胺片、胺碘酮胶囊等

13

个

药品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肌醇烟酸酯片、 雷尼替丁胶囊、

盐酸多西环素胶丸等

21

个药品

被纳入了医保目录。

中电投旗下两公司

出售英大长安保险经纪股权

□

本报记者 于萍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告，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1.31%

及

1.75%

股权两项目正

在挂牌转让， 挂牌价格分别为

1076.82

万元和

1438.50

万元。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标的公司

49.13%

股权，为

第一大股东。两宗项目的转让方

均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旗

下公司，分别为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市国电

实业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均不

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今年前三季度，标的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4.76

亿元， 净利润

2.28

亿元。 公司资产总计

9.96

亿

元，负债总计

4561.27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

9.50

亿元。 经评估后公

司净资产为

8.22

亿元。

此次转让要求， 意向受让方

需同时受让两宗股权转让项目，且

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

在

10

亿元以上，连续

3

年盈利。意向

受让方或其控股公司经营范围中

包括保险经纪业务，能为标的企业

提供业务发展支持。项目不得采用

联合受让体举牌，也不得采用信托

和委托方式举牌。

资料显示，英大长安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

资本

2.29

亿元。 经营范围包括为

投保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

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为投保

人拟订投保方案、 办理投保手

续；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代办检

验、索赔；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向保险人索赔； 安排国内分入、

分出业务；安排国际分入、分出

业务；企业年金管理咨询；投资

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东方人寿8000万股溢价转让

□

本报记者 于萍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

万股即

10%

股权正在挂牌

交易，挂牌价格

3800

万元。

据了解，标的企业成立后一

直未能营业，自

2004

年

6

月起被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

停业， 至今没有从事任何保险

经营业务， 目前仍处于停业状

态。 根据财报，标的公司今年前

三季度的资产总计

8.36

亿元，负

债总计

3561.6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8

亿元。 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6042.3

万元，经评估后净资产

为

3.70

亿元。 就此计算，评估值

较资产账面值的增值率达到

5.12

倍。

资料显示，东方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

资本

8

亿元。 公司股权较为分散，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其

11.25%

股份， 为第一大股

东。此次转让方为第三大股东普

天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转让完成

后将不再持有东方人寿股权。

此次转让要求，意向受让方

应符合 《公司法》、《保险公司管

理规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保险

公司股东资格条件。 意向受让方

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

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实

收资本不低于

2

亿元， 净资产不

低于

3

亿元。

邦信资产抛售彭州民生村镇银行股权

□

本报记者 于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

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10%

股权挂牌转让，挂牌价格共

计

1119.86

万元。

资料显示，彭州民生村镇银

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

资本

55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吸

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和贴现等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其

36.36%

股权， 为第一大股东。

此次股权转让方为第二大股东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完

成后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2011

年标的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856

万元， 净利润

2056

万

元。公司资产总计

4.78

亿元，负债

总计

3.89

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

8941

万元。 经评估后，公司净资

产为

9467

万元。

此次转让要求，意向受让方

应满足《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中对投资入股村镇银

行的相关股东资格要求。 项目可

接受联合受让主体， 联合受让主

体内成员不得超过

3

（含）个。

东方渔人码头10%股权要价1.08亿

□

本报实习记者 傅嘉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

上海东方渔人码头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拟以

1.08

亿元的价格，挂

牌转让公司

10%

的股权。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册资

本

7.08

亿元，为国有参股企业。主

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投资咨询、管理，房地产信

息咨询，实业投资，会展服务；建

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服装、百

货销售。

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

2011

年度营业利润

-269.49

万元，净

利润

-272.20

万元。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营业利润

-1.17

万元，净利润

-1.17

万元。 公告

显示， 老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

买权， 管理层不准备参与受让

意向。

公告表示，受让方应为境内

企业法人， 意向受让方的注册

资金不得低于

1

亿元， 无违法、

违规经营记录。 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受让， 意向受让方经资格

确认后须在

3

个工作日内交纳

3250

万保证金。

公司同时要求，意向受让方

须承诺同意标的企业将继续履

行项目原开发规划，遵守政府部

门的规划相关要求。


